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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
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与谐园路交汇处加
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红霞（公司原董事长杨旭东已离职、副董事长李

红霞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 12 人，代表股份 336,743,553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9.231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代
表共 9 人， 代表股份数 2,496,700 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 代表股份数

334,246,853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145%。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9 人，代表股份数 2,496,700 股，占公

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7%。
7.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 > 及 < 年报摘要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分配政策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专项报告 > 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 1,859,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3.0161％；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98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杨振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334,196,853 股，回避表决）。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资金占用情况专项报告 > 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 1,859,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3.0161％；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98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杨振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334,196,853 股，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0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董事杨衡山持有公司股份 50,000 股，回避表
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上述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该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 336,056,35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59％；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弃权 687,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 1,809,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4757％；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687,200 股，占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5243％。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胡峰律师、 舒超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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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待

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协议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5 月 19 日，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加食品”或“公

司”）与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易”），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顺易 2015 年 5 月在深圳前海自由贸易区注册成立， 由国内三家行业领先企

业—中信信托、顺丰、网易联合发起创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一家以信托法理制

度为依托、以信托超级账户为核心，为各类场景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专业提供在线金
融综合解决方案及互联网金融技术和运营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 零售消费产品和
服务领域是中顺易金融赋能的重要应用场景， 中顺易致力于推动零售消费与流通
的数字化整合，力争提升零售消费领域优质企业的整合效率和市场地位。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
甲方：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目标
甲乙双方为充分发挥各自的行业优势，本着市场主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合作领域，合力带动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
力；围绕上市公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并购需求进行战略合作。

（三）合作内容
1、深化供应链及金融服务合作
（1）双方约定，在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平台和资源共同深化

供应链及金融合作。
（2）甲方为乙方定制供应链整合业务，通过供应链整合及金融赋能，提升加加

食品盈利能力的同时，最大化提高双方合作利益。

（3）甲乙双方共同推动“产业 + 互联网 + 金融 + 科技”的数据金融模式在调味
品及食品领域的行业应用，助力乙方延伸产业链，构建产业生态。

2、拟合作设立食品产业投资基金
双方约定，在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平台和资源进行合作，共同

就设立食品产业投资基金事宜进行深入合作，重点投向调味品、品牌食品、新零售、
食品及消费品供应链服务等领域。

3、双方确认，双方的合作是多层次和多元化的，除本协议约定的合作模式外，
双方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新的合作模式。

4、双方可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内容，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另行协商签订具体的项
目合作协议。

（四）未尽事项
1、本协议为双方进行全面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双

方业务部门在具体合同中协商后进一步予以明确。 本协议与具体业务合作合同构
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 双方合作的范围亦不局限于协议内
容，可随双方业务发展作相应修改。

2、双方对于本协议未作出约定的事项可作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如本协议与其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协议签署，双方将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行业
优势，在供应链整合、调味品及食品领域布局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布局。

本协议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从长
期来看，该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会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待

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0-050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并签署
相关框架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80,000� 万元人民币与普通
合伙人湖南朴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朴和资本”）共同设立湖南
朴和长青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朴和基金”），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加加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并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74）。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并购基金合伙人变更的公告》，朴和基金
的普通合伙人由朴和资本变更为北京淳信宏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加加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并购基金合伙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参与投资的并购基金重新签订合伙协议的公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加

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的并购基金重新签订合伙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2）。

近日，公司收到朴和基金的通知，本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湖南朴和长青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码：SJZ032

管理人名称：北京淳信宏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0� 年 05 月 19� 日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0-049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完成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05 月 20 日 14:00 开始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05 月 20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0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4、召集人：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俊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 代表股份 799,640,243 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7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794,529,66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032％；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5,110,579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0％。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5,746,643 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
代表股份 636,06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2％；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5,110,57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799,64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 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4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799,64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 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4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99,613,9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7%；26,32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0.0033%；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20,3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5420%；26,32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458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0.0038%；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5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0.0038%；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5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非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95,341,84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4625%；4,298,396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总数的 0.5375%；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
票）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1,448,24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25.2016%；4,298,396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74.7984%；0 股弃权，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0.0038%；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5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0.0038%；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5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0.0038%；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30,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5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99,64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 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4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近三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俊民先生、范秀莲女士、郑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

票）总数的 99.478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0%；30,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
的 0.5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30,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522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俊民先生、范秀莲女士、郑伟先生、申红女士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 选举王俊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584,1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690,5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0234%。
12.02� 选举范秀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583,9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690,3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0199%。
12.03� 选举郑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584,1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690,5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0234%。
12.04� 选举申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584,1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690,5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023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乐军先生 、TENG� BING� SHENG 先生 、YAN�

JONATHAN� JUN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01� 选举乐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
13.02� 选举 TENG� BING� SHENG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
13.03� 选举 YAN� JONATHAN� JUN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谭红女士、王铮铮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01� 选举谭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799,610,2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716,64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4780%。
14.02� 选举王铮铮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799,583,9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 99.9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690,32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01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扬律师和苏佳玮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
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0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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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04 月 20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04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0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73,641,620 股减少至 1,073,559,620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73,641,620 元变更为人民币 1,073,559,62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
下：

1、申报时间：2020 年 0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07 月 04 日，9:30-11:30，13:30-16:3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成都市温江区百利路 136 号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夏瑜琦
邮政编码：611130

联系电话：028-67250551
传真号码：028-67250553
电子邮箱：haisco@haisco.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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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